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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春秋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受新疆春秋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经营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中审亚太审字（2021）010696 

号）”的审计报告。同时出具了“中审亚太审字（2021）010696-1 号”《关于

新疆春秋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报

告指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意见类型。 

一、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一）出具无法表示审计意见的事项 

1. 如财务报表附注 6.1所示，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春秋园林公司货币资

金-银行存款账面余额 609,477.68元，春秋园林公司因与新疆和兴恒石新型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银行账户被冻结，未能提供银行账户对账单；其中，

中国银行乌鲁木齐市黄河路支行账户账面余额 589,775.61 元，网银查询余额为

126.50 元，受资料限制，我们未能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就银行存款事项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事项和金额及对春秋园林公司财务报

表的影响。 

2.春秋园林公司 “165老水磨项目”、“165 团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绿化

工程”、“165团巴依木札景区-无底胡、樊梨花点将台、草原石人景观” 项目

已完工，2020 年度未确认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因春秋园林公司未能提供上述

项目相关资料，我们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就上述项目完工进度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程序，无法确定上述项目 2020 年度应确认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金额

及对春秋园林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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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春秋园林公司 2020 年末预付账款余额 3,308,107.66 元，其中 2 年以上

2,330,922.97 元，因项目管理不完善及未及时结算，未能将项目已发生的成本

及时入账，造成已完工项目仍有工程成本发生，导致期末存货、往来余额不准确。 

4. 如财务报表附注 6.2、6.4、6.6所示，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春秋园林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2,433,662.61元；其他应收款余额 873,272.40 元；合同资

产余额 5,247,047.13 元；应付账款余额 14,549,870.16 元；其他应付款余额

7,874,005.82 元；我们履行了函证审计程序，但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均未收到回

函，我们也无法实施其他满意的审计程序就上述科目期末余额的真实性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事项和金额及对春秋园林公司财务报

表的影响。 

（二）与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2、2.2 持续经营”所述，春秋园林公司已多年度发生亏

损，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亏损 18,422,028.55 元，且所有者权益合计

-3,119,757.34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春秋园林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二、 公司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对于上述事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在无法表示意见的财务报告中提醒财

务报表使用者关注的事项是客观存在的，相关事项未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

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已经制定了经营计划，正在采取相应

措施来改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三、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1、将大力开拓目标市场、承接优质项目。公司加强了新疆南边市场的重视，

已初步达成合作意向。加强优质项目的承接。 

2、 加强集团内部管理，优化施工流程，进一步降低施工成本和办公成本公

司结合现有的施工工艺和每个项目的差异情况，优化每个项目的公司流程，以降

低公司的施工成本。同时减少公司不必要的办公支出，节约办公成本。 

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新疆春秋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月 30日 


